99年度特殊教育法暨相關法令宣導會研習計畫
1、 依    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組織與任務年度工作計畫辦理。

2、 計畫緣起：

       特殊教育自民國73年始有立法規範，民國76年始有施行細則規範特殊教育相關服務。而    

    臺北市智障者家長總會自民國82年開始投入特殊教育法修法相關推動工作，數年來均持續關
    注身心障礙學生特殊教育的需求，結合各地家長，了解特殊教育實務現況，積極投入特殊教育
    法修法工作，希冀能為身心障礙學生爭取更優質的特殊教育服務及教育環境，保障其接受教育
    的權利。

       新特殊教育法於98年10月23於立法院經三讀通過，於98年11月18日修正公布，施行
    細則及相關子法亦須於公布特殊教育法後6個月內完成。而依據特教通報網統計，目前全國接
    受特殊教育學生多達106,534人，新法修正通過後，受此法影響的不僅是接受特殊教育的學
    生，更包含家長、相關專業教師及行政人員。而此次修法重點包含特殊教育對象的擴增納入校
    園內隱性障礙學生、中央特殊教育經費的增加、學校應增設專責單位及專責行政人員、特教推
    行委員會應有身障學生家長代表、身心障礙學生相關輔具及支持服務等等，多數法條有關於學
    生及家長權益內容的增加與調整，亦包含相關專業人員、學校行政系統的調整配合，實需透過
    法令宣導說明會，讓特殊教育相關人員，均了解特殊教育法之精神內涵及其相關服務措施，始
    能落實特殊教育法的執行與推動。
三、目    的：

  （一）協助與會者了解新修正的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及相關子法。
  （二）協助與會者了解特殊教育法後，相關服務執行內容需因應的改變。

四、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5、 辦理單位：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南區特教資源中心。
6、 研習日期、 時間、課程內容：
	時間
	主題
	課程內容
	主講人

	9:30~9:50
	報到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臺北市南區特教資源中心
	

	9:50~10:00
	開幕式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10:00~11:00
	特殊教育法介紹
	1.特殊教育法精神

2.特殊教育法修法重點

3.特殊教育法條文內容說明
	教育部特教小組

林坤燦 執行秘書

	11:00~12:00
	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介紹
	1.施行細則修訂說明

2.施行細則具體規範母法之內容說明
	教育部特教小組

林坤燦 執行秘書

	12:00~13:00
	午餐
	臺北市南區特教資源中心
	

	13:00~14:00
	學生支持服務
	1.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辦法

2.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

3.身心障礙學生獎助辦法

4.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及低收入戶學生就學費用減免辦法

5.各主管機關提供身心障礙學生輔助器材及相關支援服務實施辦法

6.各級學校協助身心障礙學生上下學者實施辦法
	臺北市教育局

特殊教育科

楊麗珍 科長

	14:00~15:00
	學生學習權益
	1.學生鑑定基準、程序、期程、教育需求評估、重新評估程序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

2.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評量實施辦法

3.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就讀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教學原則及輔導辦法
	臺北市教育局

特殊教育科

楊麗珍 科長

	15:00~15:10
	休息
	臺北市南區特教資源中心
	

	15:10~16:10
	家長參與
	1.各主管機關特殊教育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

2.各主管機關鑑定及就學輔導會設置辦法

3.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實施辦法
	臺北縣教育局

特殊教育科

歐人豪 科長

	16:10~17:10
	學校組織
	1.特殊教育教育班設施及人員設置辦法

2.特殊教育學校設施及人員設置辦法

3.各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行政支持網絡辦法
	臺北縣教育局

特殊教育科

歐人豪 科長

	17:10~17:30
	綜合座談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七、參加對象：
（一）臺北市現職各特教教育階段教師及相關專業工作人員與學校行政代表

（二）臺北市接受特殊教育學生家長及家長團體代表

（三）特殊教育師資培育單位及關注臺灣特殊教育發展之個人、團體

（四）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代表

八、預期效益：

    （一）與會者了解最新特殊教育相關法令並推動執行。

    （二）協助與會者審視目前特殊教育相關法令執行之可行性及預期困境，做為未來發展與相關

         推動的參考。

九、研習地點：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臺北市文山區秀明路1段169號）。
十、報名日期：即日起至99年10月4日(星期一)截止。
十一、報名方式：請於99年10月4日前，利用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站http//:insc.tp.edu.tw自行
    線上報名，（請選取研習課程及全市研習查詢報名頁面，在『日期區間』填寫辦理研習日期（起
    迄日期兩欄請點選研習當日）及在『主辦單位』填寫選臺北市南區特教資源中心二者設定完成
    即可查詢該項研習），並由 貴校承辦人於10月4日下午5時前，完成薦派程序。（Tel：
    86615182~3轉706  Fax：22347059 鮑繼蘭主任）
十二、錄取通知：請自行查核承辦人員是否完成薦派程序，經學校薦派完成教師，南區特教資源中
    心依報名順序錄取，10月4日後逕自個人E-mail信箱，察看研習錄取結果。經錄取研習者，
    於報名截止後，臨時無法出席，請註明原因、以傳真方式請假，並來電確認取消研習。
十三、研習經費：由臺北市智障者家長總會、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南區特教資源中心相關經
     費項下支應。
十四、參加研習之各階段人員核發研習時數6小時，教育機關行政代表計其他相關人員核發研習
      條，教師時數登錄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護照。
十五、本計畫報請教育局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備註》：1、研習當日請準時入坐，並請於活動結束後交回研習意見回饋單，謝謝！
         2、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及薄外套。 

         3、與會人員請務必完成簽到、退後，核予研習時數，另研習結束10日後，請自行上網查核時數，如有疑問請儘速來電確認。
99年度特殊教育法暨相關法令宣導會研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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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供無登錄於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站人員使用。

· 填妥後請傳真至2234-7059。

交通方式：

　搭乘捷運至木柵捷運站
公車轉乘251、252至萬壽橋頭站下車

        或647至華夏六村站下車
        或282至萬芳路口站下車
後步行約5-10分鐘可抵達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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